附件16
在建工程疫情防控措施检查表
	项目名称
	

	建设单位
	

	施工单位
	

	监理单位
	

	自查内容
	检查情况

	是否由建设单位牵头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，施工单位是否设置疫情防控专员。
	

	是否编制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,明确健康检查、防疫消杀、信息登记和宣传教育等工作的分工和责任，开展应急演练。
	

	监理单位是否审查项目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,并对落实情况督促检查。
	

	是否配备充足的温设备、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、消毒剂等防疫物资
	

	是否落实施工现场全封闭管理(唯一的出入口进出，限制非本工地人员及车辆进入工地，出入口应设置防控卡点，防控卡点实行24小时人员值班制度，所有进入工地范围内的人员比须测量体温，并做好相关的信息登记）。
	

	是否设置体温检测点(必须在工地大门出入口、生活区出入口、隔离观察区出入口设置体温检测点，加强工地人员身体检查，建立全体人员体温测量登记册，每日至少对每人体温测量 2 次并登记）。是否设置隔离观察间。
	

	人员是否正确佩戴口罩，废弃口罩是否设置专用垃圾桶回收。
	

	是否对工作场所、工地食堂、宿舍、浴室、厕所等公共场所进行全面卫生清洁、消毒杀菌和通风。 
	

	是否落实疫情防控宣传教育（通过短信、微信、朋友圈、网络教学等方式，及时向全体待返岗人员宣传培训疫情防控要求，普及疫情防控知识；在公告栏、宣传栏、各出入口，工作场所、工地食堂、宿舍等公共场所张贴疫情防控海报或警示标志）。
	

	是否落实防聚集性活动措施，例如分班分散作业，改变就餐、会议形式，每间宿舍居住人员不超过5人等。
	

	是否配备健康管理员,对每个返岗人员通过“粤康码”进行信息登记，并建立一人一档员工健康档案，如实填写健康情况、流行病学史等各项信息，并详细记录员工自何处返回，15日内是否途径疫情重点地区。
	

	是否在工地出入口张贴《工地八条》宣传。
	

	是否与专业分包单位签订疫情防控协议书，明确各自的防控职责并加强监督管理。
	

	其他情况：



	处理情况:
□ 建设单位督促监理单位进行整改及跟踪落实。
□ 发出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（NO.               ），责令限期整改，建设单位复查后将整改情况报监督站。
□ 发出《责令停工通知书》（NO.               ），责令暂时停止施工（暂时停止使用）。
□ 记分情况：对施工企业记      分，对监理企业记      分，对项目管理人员共发出记分通知书      份，共记       分。
检查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建设单位:
       年   月  日
	施工总承包单位:
     年   月  日
	分包单位:
     年   月  日
	监理单位:
    年   月  日


